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办事指引

为深入贯彻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切实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在消除住宅电梯安全隐患，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精准高效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保障业主合法权益与资金规范使用，特制订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取得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对于超出国债定额补助金额的费用，可申请维修资金支付。
二、申请主体

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委员会可作为申请人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尚未产生业主委员会且无物业服务企业的小区由属地村（居）委会代为申请。
三、申请流程

项目竣工并取得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后，申请人可通过“中山市物业管理公众服务平台”向属地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维修资金拨付申请。
（一）申请材料
1.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批复文件；
2.《老旧电梯更新事项业主表决意见收集表》；

3.电梯更新或改造工程施工合同；

4.更新、改造后的电梯《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5.普通发票（发票抬头统一为：“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备注栏须注明：“XX小区XX幢电梯更新”或“XX小区XX幢电梯改造”）。
（二）其他情形

业主分户账拨付的维修资金与《老旧电梯更新事项业主表决意见收集表》的维修资金分摊金额不一致的，申请人须重新组织业主进行维修资金使用表决，并补充提交维修资金列支申请业主表决情况表、表决结果及公示前后照片（须含清晰日期水印，公示期不得少于10日）。
四、资金划转

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维修资金列支意见。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批准后，向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通知。专户管理银行应依据通知要求及时、足额划转资金。
